补遗内容：
1、招标文件第17页，删除“20、为确保系统软件的可靠稳定，制造商须具备CMMI 5等级认证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制造商鲜章”条款，删除“21、所投设备或产品须提供公安部检测机构产品专业认证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制造商鲜章，加★项须通过检测。”；
2、招标文件第24页，“★2、应具有不低于1个云状态指示灯（CLOUD）”修改为“2、应具有不低于1个云状态指示灯（CLOUD）”；
3、招标文件第26页，“★19、支持可插拔中文屏显控制”修改为“19、支持可插拔中文屏显控制”；
4、招标文件第26页，“1、1/1.8英寸CMOS，像元尺寸为3.0μm（H）×3.0μm（V），提供公安部检测机构产品专业认证测试报告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制造商鲜章以作证明”修改为“1/1.8英寸CMOS，像元尺寸为3.0μm（H）×3.0μm（V）”；
5、招标文件第28页，“1、支持识别终端与外接网络断开状态下不低于100000库容人脸实时识别,可存储不低于150000条出入事件记录，提供公安部检测机构产品专业认证测试报告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制造商鲜章以作证明”修改为“1、支持识别终端与外接网络断开状态下不低于100000库容人脸实时识别,可存储不低于150000条出入事件记录”；
6、招标文件第28页，“5、设备支持快速人脸识别，人脸识别平均响应时间不长于118ms，提供公安部检测机构产品专业认证测试报告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制造商鲜章以作证明”修改为“5、设备支持快速人脸识别，人脸识别平均响应时间不长于118ms”；
7、招标文件第30页，“4、投标人提供所投主要产品（智能安全准入网关、人脸速通门管理服务器、速通门业务对接服务器、智能视频存储设备、室外摆式速通门、人脸白光摄像机、速通门人脸识别终端、）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修改为“4、投标人提供所投主要产品（人脸速通门管理服务器、速通门业务对接服务器、智能视频存储设备、室外摆式速通门、人脸白光摄像机、速通门人脸识别终端、）制造商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
[bookmark: _GoBack]8、招标文件第30页，删除“5、为保证系统平台升级后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以及平台功能的平滑升级，投标人提供平台升级模块制造商的“无缝接入承诺函”原件。”条款
